附件2

福建省市、县（区）、高等院校、

省属中职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
标准化建设评估
自 评 表

      资助中心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盖章）

主 管 部 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办 公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负责人姓名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

联 系 邮 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填 表 日 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福建省教育厅印制

2015年10月

说    明

1．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实事求是，如实填写本表，确认所填内容真实无误。

2． 表格页面规格统一为A4纸,字体字号一般用5号宋体,电子文本用word文件制作。

3． 相关栏目填写不下，可自行加页。

4．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须在封面“资助中心名称”正中加盖公章。

一、标准化建设自评报告

	（要求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自评报告应包括标准化建设概况,资助工作经验及成效,存在问题,整改措施以及今后改革发展规划等内容，条理清楚，重点突出，字数不超过3000字）

资助中心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二、标准化建设分项目自评

	序 号
	评  估  标  准
	本项分值

	A
	A1成立机构  成立得5分（编办部门批复文件号）。
A2独立建制  独立得5分（编办部门批复文件号）。
A3人员配备　按文件要求配备专职人员得5分。
A4岗位职责  岗位职责明晰、规章制度健全，职称待遇明确得6分，
其它情况酌情给分。
	19

	项 目
	
	自评结果

	机构建设
	
	

	自  评  情  况  阐  述

	（标准化创建具体做法和自评情况阐述）




注：评估标准中其他各项填写格式均与本页格式相同；填表时根据《评估标准》中的指标项序自行添加；可编辑在同一页纸或自行加页。
